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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汪永森 文/图）
“坑坑洼洼的，晴天刮点风就扬尘，
一到下雨天路上都是水。”近日，市
民向张女士向本报“市民热线”反
映，赣江路（碧云路—连云路）约
500米长，两头都修好通车，就剩下
中间约 300米路一直没修，希望相
关部门加快施工进度。

7月2日，记者来到该路段，看
到碧云路至二七区消防救援局段
的道路已经过硬化，以东的道路坑
洼且有线杆树立，沿路有华中婚庆
城等批发市场及多家仓库，市场及
仓库门前有数十辆汽车停放，车辆
经过时有尘土扬起。

7月 2日下午，记者致电管城
区建设和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
赣江路（碧云路—连云路）属于管
城区与二七区交界区域，也属于
两区共管地带，修路由市里投资，
但周边建筑至今未进行拆迁，距
离道路施工还有一段距离。“我们
每年都会汇总修路意见，目前还
不清楚修不修。”工作人员说，属
地办事处近年并未提出有关该路

的建设计划，而城建部门也不清
楚该区域近期有无拆迁改造计
划，市民期盼的修路施工可能还
要等一等。

7月 4日，记者就该路段有无
施工计划，咨询二七区建设和交通

局，工作人员表示涉及二七区的碧
云路以东上百米的路面已经修建，
剩余坑洼区域的路面均属于管城
区范围，因坑洼路段两侧建筑的拆
迁工作未启动，后续的道路施工时
间也没有确定。

本报讯（记者 汪永森 文/图）
“百荣路沥青都铺上了，眼看着要
修好了，怎么又停下来了？”近日，
二七区昌建翡翠苑业主向本报“市
民热线”反映，希望加快施工进度，
早日还路于民。

百荣路东起大学南路、西至嵩
山路，长 1500多米，宽 30米，附近
有多个居民小区。7月 4日，记者
来到百荣路与尧山路交叉口，看到
百荣路路面已经硬化，但未施划交
通标线，路面也被各类汽车占据停
放，人行道区域的绿化尚未栽植，
路灯等设施也未安装。

2023年，相关部门曾表示，争取
当年6月完成百荣路的建设。今年
6月，二七区回复网友时称“百荣路
全段水稳已铺设完成，其中嵩山路
至杏园路段目前已完成人行道水稳
层摊铺，机动车道一层沥青已铺设
完成，路缘石安装完成，(嵩山路—大
学路)路灯基础预埋已完成”。

7月 4日，记者就百荣路施工
情况咨询二七区建设和交通局，工
作人员介绍该路的路缘石、侧石及

第一层沥青已经铺完，但绿化、路
灯及信号灯工程尚未完成，目前区
里正积极筹措资金，待资金到位将
督促施工单位加快进度，早日完成
工程开放道路。

“考虑到居民的出行问题，我
们在小区的地库出入口开辟了道

路，车辆可以由南四环直接进入地
库，周边小区也修有保通道路。”工
作人员表示，百荣路工程尚未结
束，内部路面仍属于施工现场，现
在尧山路口还设有水泥墩阻挡机
动车东西向通行，提醒周边居民通
行或停放车辆时注意安全。

本报讯（记者 韩思萌） 近日，市
民向本报反映，中州大道（纬四路—金水
路）非机动车道地砖破损，骑车出行存在
安全隐患。记者实地探访后将问题反映
给12319郑州市数字城管监控平台。

接到转办件后，市城建局组织人
员对该路段进行了勘验和修复。

7月3日，12319郑州数字城管监控
平台回复记者，非机动车道地砖破裂翘
起问题已处理，路面已经恢复正常。

路面修复效果如何？7月 3日 16
时许，记者回访看到，破裂地砖已清
除，填补上的地砖，道路恢复正常通
行。“骑车路过时，再也不用担心被破
裂翘起的地砖绊倒。”市民邱先生说。

离婚协议约定“她”还款
债主为啥还找“他”？
法官：离婚前夫妻共同债务，
离婚后也应承担责任

本报讯（记者 鲁燕） 离了婚就
能把债务“离掉”吗？法律是如何规
定的？家住周口淮阳的一对夫妻向
他人借款后离婚，双方约定由一方还
款，但之后两人还是都成了被告。那
么，法院又将如何判决？今天，一起
来看看河南高院“豫法阳光”发布的
该起案件的最终结果和法官解读。

小刘与小玲 2023 年因感情不
和，双方协议在周口市淮阳区人民
法院离婚，关于子女抚养及共同财
产、共同债权债务双方作出了分割，
约定由小玲承担欠某银行的 10万元
债务。

2024年5月，某银行以小刘、小玲
为被告，向淮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二人共同偿还债务。小刘辩
称应当按照离婚协议约定由小玲承
担还款义务，小玲辩称贷款使用人是
小刘，应由小刘还款。

法院审理认为，某银行与小刘、
小玲所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
同，当事人应当按照前述合同的约定
履行相应的义务。

关 于 小 玲 辩 称 应 当 由 小 刘 还
款，依照《民法典》规定，小刘、小玲分
别在个人借款合同签名，应视为在双
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共同意思
表示所负债务，故对小玲该项辩称不
予采信。

关于小刘辩称按照民事调解书
约定，应由小玲偿还本贷款。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规定，小刘、小玲在离婚协议
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及债务的约定
仅针对小刘、小玲之间具有约束力，
作为债权人的原告仍有权向小刘、
小玲主张权利；小刘不得以与小玲
之间的离婚协议约定对抗作为债权
人的某银行，故对小刘该项辩称不
予采信。

因小刘、小玲未按照约定向某银
行偿还贷款本息，行为已经构成违
约，某银行请求小刘、小玲偿还贷款
本金本息的诉请，于法有据，应予以
支持。

■说法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
离婚也应承担还款责任

司法实践中，部分夫妻作为共同
借款人向他人借款后，其中一方以其
对借款事项不知情或是以双方婚姻
关系已经解除为由，拒绝还款的情形
屡见不鲜。事实上，一旦证实确系本
人签字捺印，以及该债务确系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产生，应承担相应的还款
责任。

帮你打探

剩下约300米未修的赣江路坑洼不平

晴天扬尘，雨天积水
赣江路剩下300米啥时修？
回应：道路两侧建筑拆迁后将恢复施工

快修好的百荣路停满了车辆

沥青都铺上了，百荣路又停工了
回应:正筹措资金，加快完成剩余工程

督督办成功

中州大道（纬四路—金水路）破裂地砖已换新


